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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函
地址：202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

聯絡人：陳銘仁

電話：(02)24622192轉1253

傳真：(02)24634096

電子郵件：chenia@mail.ntou.edu.tw

受文者：元智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9月1日

發文字號：海職安字第109001644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北區自主互助聯盟109學年第1次核心學校工作會議紀錄

主旨：檢送教育部北區大專校院校園學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自

主互助聯盟109學年度第一次核心學校工作會議紀錄，請

查照。

說明：旨揭會議已於109年8月19日(星期三) 假東南科濟大學志平

大樓8樓806茶香故事屋召開，會議紀錄如附件。

正本：中原大學、世新大學、東南科技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陽明

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

副本：國立成功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蔡朋枝特聘教授、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勞動

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臺北市勞動檢查處、新北市政府勞動

檢查處、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教育部北區大專校院安衛自主互助聯盟、本校

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檔　　號:
保存年限:



教育部北區大專校院校園學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自主互助聯盟 

109學年度第一次工作會議紀錄 

地點：東南科技大學志平大樓 8樓 806茶香故事屋 

時間：109年 8月 19日(星期三) 14:30-18:00 

主席：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陳銘仁組長         紀錄：王瑋 

出席人員：詳見簽到表 

主席報告：敬略 

會議討論與決議： 

一、確認本(109)年度工作事項 

(一)為配合「教育部北區大專校院校園學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自主互助聯盟締結安全

伙伴關係計畫」(以下簡稱北區伙伴關係計畫)，調整「大專校院校園學習與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北區自主互助聯盟設置與運作計畫」(以下簡稱北區運作計畫)於 109 學

年度召開核心學校工作會議次數為 2次。 

(二)召開北區分享大會時，申請提供職安衛人員在職回訓時數。 

(三)有關 10月 22日至 23日辦理環安衛主管聯席會議，將安排 3 場次分組座談，請各校

提供討論議題。 

二、籌備本年度安全伙伴推動事項 

(一)8月 31日北區中心將邀集四所學校(海大、師大、東南、中央)與對應勞檢單位召開

工作會議，協調四所勞檢單位執行北區伙伴關係計畫執行細節，並在會議中提出下

列建議： 

1.「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制度完整性之診斷與輔導」共 2場次、「2.教職員生健康保

護措施之宣導及臨場輔導」之 1場次臨場輔導、「3.工作場所安全衛生設施缺失檢

核與改善之輔導」共 2 場次，共計將有 5 次臨場輔導，勞檢單位與學校可視現況

與時間安排，合併於同一日辦理現場訪視輔導。 

2.因桃園市勞檢處尚未分科，有關「2.教職員生健康保護措施之宣導及臨場輔導」

之 1場次臨場輔導，需北區中心協助。 

3.建議各勞檢單位舉辦之健康宣導會開放北區其他學校報名參加，並皆計入該項目

之工作績效。 

4.「4.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職安衛人員在職訓練」由各勞檢單位辦理，開

放北區其他學校辦理，並皆計入該項目之工作績效。 

5.「4.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職安衛業務主管證照訓練」討論下列 2 種進行

方式： 

(1)委由取得認證教室、考場之學校辦理，請各勞檢單位提供師資並開放各校參加。

(目前了解北區聯盟學校有已認證考場為華夏科技大學) 



(2)委外由學會包班辦理開放各校參加。 

6.「5.強化安全衛生領導及經驗交流」之 3年內辦理 4場次高階主管座談會。 

7.「6.協助檢視或修訂工作場所關鍵性危害作業之安全作業標準、標準作業程序、

實務規範或指引」視需要合併於臨場輔導時辦理，如有共通性之部分則統一由檢

查單位協助製作範本供各校使用。 

8.建議於 8/31會議中，請北區勞檢單位說明，至各校輔導缺失項目不會輸入至勞檢

單位稽查缺失相關系統，以免學校擔心「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受罰疑

慮。 

9.建請職安署說明，有關 110 年實施勞檢部分項目可書審免現場查核之執行細節：

「生物病原體危害預防」及「使用呼吸防護具事項」。新聞連結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007070325.aspx 

(二)臺北市勞檢處至各校輔導後，會函送「臺北市勞動檢查處監督輔導改善通知書」，建

議於 8/31會議中討論其他勞檢單位於輔導後紀錄留存、通知方式是否一致，以利召

集學校(海大)彙整。 

(三)請所有北區聯盟學校(69間)於臨場輔導後，將下列資料提供召集學校彙整，請師大

協助提供範例： 

1.臨場輔導會議議程。 

2.臨場輔導照片紀錄至少 2張。 

3.勞檢單位提供輔導改善事項。(例如：臺北市勞檢處至北市各校輔導後，會函送「輔

導改善通知書」) 

散會：16:00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00707032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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